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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8/2021_2022__E4_B8_AD_

E5_8D_8E_E4_BA_BA_E6_c27_28942.htm 为保证《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关对报关员记分考核管理办法》（海关总署第119号令

）的顺利实施，根据海关总署的部署，南京海关将于2005

年12月启用报关员IC卡管理系统。系统实施后，所有报关员

将首先通过报关员IC卡确认身份才能办理报关业务，海关通

过报关员IC卡管理系统对所有报关员实施联网记分管理。现

将系统实施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实施的范围和内容： 

（一）已在省内各海关注册的、取得《报关员证》的所有在

职报关员均应办理报关员注册信息审查和制卡手续； （二）

已取得《报关员资格证》、尚未办理海关注册登记的准备从

事报关业务的人员均应办理注册登记和制卡手续。 二、报关

员注册信息审查及注册程序 （一）申请人（或其委托人）持

申请材料至所在企业的注册海关企业管理部门进行初审，递

交以下材料： 1．《报关员注册（信息审查）申请表》至当

地海关企管部门领取或自行印制，也可登陆南京海关政务网

站下载，网址：http://nanjing.customs.gov.cn/（“办事指南”

栏目“报关员管理”子目） 2．身份证复印件； 3．《报关员

资格证》； 4．《报关员证》（已注册报关员需提交）； 5．

所聘企业《海关注册证书》复印件； 6．申请人与所聘企业

签订的有效劳动合同； 7．一寸证件彩色照片2张。 （二）申

请人（或其委托人）持初审通过的注册申请材料至当地预录

入机构进行电子数据的录入；录入完毕、向海关申报成功后

，由预录入机构打印《报关员卡制卡凭证》； （三）申请人



（或其委托人）持《报关员卡制卡凭证》和申请材料至海关

企业管理部门复审，经复审通过、注册成功后领取《报关员

证》；已在海关注册过的报关员，由注册信息审查海关企管

部门在原《报关员证》上签署报关员统一注册号码并签章； 

（四）申请人（或其委托人）持《报关员卡制卡凭证》、报

关员证、身份证复印件、一寸证件彩照1张、企业法人卡等相

关材料至中国电子口岸数据中心南京分中心办理制卡。 三、

事项说明： （一）已经与海关联网的预录入机构均可进行报

关员数据录入工作。录入员登录中国电子口岸预录入系统的

“企业管理”子系统录入报关员注册信息；各预录入机构、

公司不仅负责本企业报关员相关数据的录入，同时有义务为

不具备数据录入条件的企业的报关员代办报关员数据录入和

制卡； （二）省内各海关企业管理部门受理当地报关单位报

关员的注册信息审查和注册登记申请；南京地区受理部门为

南京海关现场业务处（栖霞区内企业由南京新生圩海关受理

）； （三）中国电子口岸数据中心南京分中心为报关员IC卡

集中制卡部门（地址：南京市龙蟠中路360号南京海关二楼报

关厅）； （四）如果报关员所属企业已是电子口岸用户，制

卡时请携带所属企业的电子口岸企业法人卡；未办理电子口

岸入户及法人卡手续的请在办理报关员IC卡之前先行办理； 

四、办理期限 省内各海关自公告之日起至11月30日集中受理

报关员注册信息审查及注册登记业务；11月30日以后海关仍

继续受理报关员注册信息审查及注册登记，但不及时办理上

述手续和制卡的将无法办理报关业务。 各地报关员IC卡制卡

时间和相关事项将由中国电子口岸数据中心南京分中心统一

安排并另行公告。 各相关单位咨询电话： 南京海关企业管理



处：025-84422279，84422366； 南京海关现场业务处备案科

：025-84422284，84422400。 中国电子口岸数据中心南京分中

心：025-84423999，84422072；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